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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
著
每
一
心
念
皆
能
觀
空
、
觀
假
、
觀
中
，
則
一
色
一
香
無
非

中
道
。
因
此
，
參
與
人
間
世
、
度
化
有
緣
人
、
砍
柴
挑
水
皆
為

佛
法
，
淨
化
社
會
風
氣
、
推
動
社
會
改
革
，
運
用
現
代
科
技
，

傳
播
弘
揚
佛
法
，
現
實
世
界
，
處
處
皆
為
道
場
。

尤惠貞
（南華大學生命教育哲學所副教授兼所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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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從
佛
法
核
心
價
值
談
人
間
佛
教
之
必
要

依
佛
教
的
興
起
與
傳
衍
而
觀
，
釋
迦
牟
尼
佛
遊
化
各
方
所
弘
傳
之
教
理
思
想
與
修
證
方
法
，
乃

是
對
應
現
實
眾
生
之
生
命
苦
難
所
開
展
之
生
命
教
育
，
目
的
在
於
應
病
予
藥
，
終
而
藥
到
病
除
。
簡
言

之
，
佛
法
的
核
心
思
想
與
價
值
在
於
令
眾
生
離
苦
得
樂
、
生
命
得
以
解
脫
自
在
。
正
因
為
這
種
核
心

價
值
的
肯
定
，
佛
教
乃
是
對
應
現
實
社
會
諸
多
間
題
的
解
決
良
方
，
對
真
實
世
界
提
出
正
確
的
觀
解
態

度
。
而
且
，
佛
法
的
核
心
價
值
不
會
隨
時
代
變
遷
而
改
變
，
因
為
佛
法
具
有
永
續
效
益
的
價
值
。

人
間
佛
教
即
是
本
諸
佛
法
的
內
在
精
神
，
對
應
當
前
變
遷
快
速
的
現
代
社
會
，
開
展
出
的
一
套
佛

法
不
離
世
間
覺
的
實
踐
價
值
。
人
間
佛
教
是
藉
著
參
與
社
會
、
關
懷
社
會
、
改
善
生
活
、
解
決
人
心
困

惑
、
實
踐
佛
化
精
神
的
具
體
修
行
法
門
，
對
於
身
處
多
元
而
快
速
變
化
的
社
會
中
的
人
們
，
實
為
調
適

身
心
靈
的
必
要
法
門
。
所
以
佛
光
山
在
全
球
各
地
推
廣
人
間
佛
教
，
或
佛
教
學
者
專
家
對
於
人
間
佛
教

之
研
究
，
實
是
相
應
佛
法
核
心
價
值
之
必
要
之
舉
。

二
、
從
善
巧
方
便
度
化
談
人
間
佛
教
之
推
廣

在
一
個
多
元
、
變
遷
快
速
的
現
代
社
會
，
多
元
價
值
已
成
主
流
、
個
人
選
擇
也
需
尊
重
。
然
而
，

台
灣
社
會
乃
至
其
他
許
多
國
家
，
長
期
以
來
重
科
技
、
輕
人
文
所
造
成
的
功
利
導
向
的
社
會
價
值
觀
，

對
於
目
前
社
會
中
因
壓
力
、
憂
鬱
所
引
起
之
自
我
傷
害
、
霸
凌
乃
至
隨
意
砍
殺
的
事
件
實
難
辭
其
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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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
依
人
性
追
求
圓
融
無
礙
的
境
界
而
言
，
修
學
大
乘
佛
教
之
菩
薩
行
者
，
在
具
體
修
行
的
過
程
中
，
必

然
關
懷
應
如
何
對
待
與
安
立
現
實
世
間
的
一
切
事
物
；
而
面
對
因
為
現
今
社
會
經
濟
之
不
穩
定
、
高
失

業
率
、
為
了
快
速
成
就
隨
之
而
產
生
的
身
心
壓
力
與
情
緒
障
礙
等
種
種
問
題
的
各
類
眾
生
，
佛
教
應
以

何
種
方
式
弘
法
與
利
生
，
方
能
真
正
證
成
佛
教
之
所
以
成
其
為
大
乘
，
同
時
亦
充
分
顯
現
其
能
究
竟
成

就
一
切
眾
生
之
人
間
佛
教
特
質
？
進
步
的
社
會
可
能
存
在
諸
多
割
裂
的
心
靈
、
空
虛
的
生
活
，
以
及
痛

苦
的
生
命
，
汲
汲
需
要
佛
法
滋
潤
。
要
度
眾
生
需
用
眾
生
法
，
透
過
參
與
現
實
生
活
脈
動
，
吸
引
眾
生

由
其
習
慣
的
模
式
、
偏
好
的
價
值
，
逐
漸
向
佛
法
精
神
轉
移
，
以
親
近
佛
法
，
亦
正
是
人
間
佛
教
淨
化

人
心
、
度
化
眾
生
、
轉
化
社
會
的
法
門
。

筆
者
向
來
在
研
究
與
教
學
上
所
關
懷
者
，
皆
側
重
於
思
考
如
何
立
基
於
對
佛
教
義
理
之
理
解
，
進

而
能
落
實
於
真
實
生
命
之
行
、
住
、
坐
、
臥
；
加
上
任
職
於
哲
學
與
生
命
教
育
學
系
，
因
此
，
更
加
關

心
如
何
透
過
更
多
元
的
管
道
，
更
生
活
化
的
方
式
，
乃
至
從
佛
教
經
典
所
蘊
含
的
生
命
教
育
義
涵
，
將

傳
統
佛
教
經
典
的
義
理
與
智
慧
進
行
現
代
詮
釋
，
具
體
整
合
佛
法
與
身
心
靈
健
康
，
以
期
能
令
修
課
同

學
在
生
活
中
落
實
並
由
之
有
所
受
用
，
進
而
達
到
推
廣
人
間
佛
教
的
終
極
目
標
。
例
如
將
佛
教
經
典
與

生
命
教
育
相
整
合
，
或
從
佛
教
思
想
的
理
論
與
實
踐
探
討
對
於
身
心
靈
之
具
體
影
響
與
作
用
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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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從
處
處
皆
為
道
場
談
人
間
佛
教
之
實
踐

地
藏
菩
薩
﹁
地
獄
未
空
、
誓
不
成
佛
﹂
的
宏
願
，
說
明
自
覺
覺
人
、
自
度
度
他
的
佛
法
精
神
，
每

個
人
都
可
以
在
現
世
中
渡
化
他
人
，
也
可
以
在
社
會
中
實
踐
佛
法
。
所
謂
大
隱
隱
於
市
，
繁
華
幻
滅
的

世
界
，
就
是
每
個
人
的
道
場
，
修
行
不
必
一
定
要
在
深
山
。
︽
維
摩
詰
經‧

菩
薩
品
︾
有
云
：
﹁
直
心

是
道
場
，
無
虛
假
故
；
發
行
是
道
場
，
能
辦
事
故
；
︙
一
念
知
一
切
法
是
道
場
，
成
就
一
切
智
故
。
﹂

又
，
︽
維
摩
詰
經‧
佛
國
品
︾
強
調
：
﹁
隨
其
心
淨
，
則
佛
土
淨
。
﹂
因
此
，
轉
念
之
間
煩
惱
即
菩

提
，
人
間
自
有
淨
土
。
只
要
能
夠
時
時
觀
照
自
心
每
一
當
下
所
面
對
的
諸
多
情
境
，
既
是
因
緣
和
合
、

假
名
施
設
，
自
然
無
有
自
性
，
亦
非
恆
常
，
如
此
自
能
即
於
一
切
法
而
見
諸
法
之
真
實
存
在
樣
態
；
易

言
之
，
隨
著
每
一
心
念
皆
能
觀
空
、
觀
假
、
觀
中
，
則
一
色
一
香
無
非
中
道
。
因
此
，
參
與
人
間
世
、

度
化
有
緣
人
、
砍
柴
挑
水
皆
為
佛
法
，
淨
化
社
會
風
氣
、
推
動
社
會
改
革
，
運
用
現
代
科
技
，
傳
播
弘

揚
佛
法
，
現
實
世
界
，
處
處
皆
為
道
場
。

四
、
從
行
住
坐
臥
談
人
間
佛
教
之
生
命
體
證

從
佛
陀
證
悟
乃
至
遊
行
各
處
之
弘
法
度
化
而
觀
，
佛
法
是
讓
人
們
親
近
的
，
佛
法
並
不
是
高
不
可

及
的
。
人
間
佛
教
提
供
信
眾
及
百
姓
一
個
親
近
佛
法
的
途
徑
，
讓
佛
法
能
夠
進
入
人
們
的
生
活
之
中
，

發
揮
潛
移
默
化
的
功
能
。
從
諸
多
佛
教
道
場
團
體
之
興
辦
各
類
學
校
，
教
育
各
類
眾
生
，
令
其
開
啟
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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慧
以
應
對
自
身
之
未
來
；
亦
有
佛
教
團
體
建
立
醫
療
系
或
進
入
偏
遠
地
區
提
供
醫
療
服
務
，
以
減
輕
現

實
眾
生
之
病
痛
；
乃
至
其
他
諸
多
場
域
之
佛
教
弘
法
與
利
生
，
在
在
都
顯
示
人
間
佛
教
的
道
場
皆
具
體

而
微
地
顯
現
在
學
校
、
在
醫
院
、
在
感
化
院
；
在
企
業
界
、
在
朝
九
晚
五
的
上
班
族
之
工
作
場
域
、
在

每
日
汲
汲
營
營
為
生
計
而
努
力
的
販
夫
走
卒
中
；
乃
至
在
柴
米
油
鹽
醬
醋
茶
中
、
更
在
行
住
坐
臥
乃
至

一
呼
一
吸
中
；
唯
有
如
此
，
佛
法
不
假
外
求
，
而
是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舉
手
投
足
皆
能
親
近
。

綜
攝
而
言
，
從
生
命
體
證
的
面
向
而
觀
，
人
間
佛
教
讓
佛
教
不
再
遙
不
可
及
，
讓
親
近
佛
法
成
為

人
們
的
生
活
習
慣
，
佛
法
才
能
真
正
成
為
生
命
實
踐
的
重
心
，
人
性
尊
嚴
的
護
持
！



人
間
佛
教
的
行
者
要
有
「
般
若
智
」
。

有
了
般
若
，
才
能
圓
滿
六
度
萬
行
；

有
了
般
若
，
才
能
究
竟
解
脫
。

人
生
有
般
若
，
就
能
生
活
自
在
，

縱
使
遭
遇
再
多
的
難
堪
、
災
難
，

都
能
在
一
念
間
，
遇
苦
不
憂
。

善
用
般
若
思
想
，
哭
婆
變
笑
婆
，

一
個
轉
念
，
苦
難
的
人
生
就
成
為
般
若
的
人
生
。

 

｜
《
佛
光
教
科
書
．
實
用
佛
教
》


